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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9

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联合踏勘

实施办法(试行)

第一条 为进一步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减少现场踏勘次

数，助推工程建设项目审批提速，按照《焦作市工程建设项目审

批制度改革实施方案》要求，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联合踏勘是指工程建设项目在办理审批过程中，需

要两个及以上审批部门统一到现场实地踏勘的方式。

第三条 联合踏勘实行“一家牵头、多家响应、按期踏勘、

缺席默认、资料共享”的原则。实施联合踏勘后，缺席踏勘的审

批部门不得再次要求建设单位安排踏勘现场。

第四条 联合踏勘分为立项用地规划许可、工程建设许可、

施工许可三个阶段。

（一）立项用地规划许可阶段：选址意见、用地预审、建设

用地规划许可、可行性研究报告、文物勘探审批、水资源论证报

告书及水土保持方案审批等现场踏勘，政府投资类牵头部门为市

发改委（社会投资类牵头部门为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），参与部门

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、市水利局、市文物局等。

（二）工程建设许可阶段：建设工程设计方案审查、初步设

计审批、防空地下室设计条件核定、建设工程规划许可、水电气

暖报装等现场踏勘，牵头部门为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，参与部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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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发改委、市住建局、市人防办以及供电、供水、燃气、供热、

通信等部门。

（三）施工许可阶段：防空地下室设计方案审查、环境影响

评价文件审批、建筑工程消防设计审查等现场踏勘，牵头部门为

市住建局，参与部门为市人防办、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应急管理局

等。

第五条 发起联合踏勘。牵头部门收到申请后，征求各相关

审批部门意见，符合条件的进入联合踏勘程序。

第六条 确定踏勘时间。牵头部门负责将项目情况通过市工

程建设项目审批管理平台（以下简称平台）发送到各联合踏勘部

门，各联合踏勘部门根据实际需要，确定参加联合踏勘人员，并

提出项目单位需补充资料和现场情况介绍要求。

第七条 反馈踏勘结果。联合踏勘结束后，参加踏勘部门的

有关人员应通过平台填写联合踏勘意见。符合现场踏勘条件，且

能当场确定的，应在踏勘结束后立即通过平台签署意见；需向部

门领导汇报并研究后确定的，原则上于踏勘之日起 2 个工作日内

签署踏勘意见；需经过专业论证或向上级部门申报的，时间可酌

情延长。牵头部门根据联合踏勘意见，在承诺期限内对办理事项

作出批复或答复。

第八条 牵头部门承担联合踏勘的主要职责，参加踏勘的相

关部门要认真审查有关事项，在接到联合踏勘通知后，委派能代

表本部门意见的人员准时参加踏勘并提出具体明确的意见。无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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不参加或虽有人参加但不发表意见的，视为同意，由此产生的相

应责任由相关部门承担。

第九条 市政务服务和大数据管理局要定期对相关部门执行

联合踏勘制度的情况进行检查，并将该项制度执行情况纳入窗口

考核内容。

第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,试行期一年。


